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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52        证券简称：维科精华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74 

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盈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： 

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

（二）业绩预告情况：  

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预计 2017 年第三季度经营业绩将出现扭亏为盈，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900 万元左右。 

（三）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：否 

二、上年同期业绩 

（一）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：-6798.19 万元 

（二）基本每股收益：-0.2316 元 

三、 业绩预盈主要原因 

2017年第三季度预计公司业绩扭亏为盈，主要原因为： 

1、2016年9月公司及其他宁波四维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与广东鸿图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东鸿图”）签订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

协议》。广东鸿图拟通过向本公司发行8,232,310股广东鸿图股份的方式购买本

公司所持有的四维尔的11.57%股份。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的《公司关于授权董事长处置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》公告编号：2016-021。

2016年12月21日，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广东鸿图该次交易方案。 

公司于2017年4月21日取得8,232,310股广东鸿图股份，本次交易所取得广东

鸿图股份自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。本次交易预计

为公司合并报表带来约7000万元的收益（该数据未经审计） 

2、经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转让子公司淮安安鑫

家纺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将持有全资子公司安鑫家纺100%股权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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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公开挂牌竞价拍卖的方式进行转让，初始底价为4000万元。详见刊载于上海

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《公司关于转让子公司淮安安鑫家纺有限公司股

权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2017-033和《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，

公告编号：2017-036。 

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收到宁波新东方泰拍卖有限公司《淮安安鑫家纺有限

公司100%的股权拍卖结果报告书》，公司控股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

4000万元的价格，竞拍成功。该事项预计为公司合并报表带来约1150万元的收益

（该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3、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股权的方式，取得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100%

股权，并已于2017年8月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其收益自本季度起纳入公

司合并报表。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《公司关于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完成过户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

2017-060，该事项预计为公司合并报表带来约2425万元收益（该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四、其他相关说明 

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，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

中予以披露，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


